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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

王 日 根

福建义田仿 自江南的范仲淹
,

范氏义庄

于宋仁宗皇佑二年 告成
,

到宋高宗时

福建兴化军莆田县的林国钧
“

力行善事不倦
,

乡邻有贫乏者取货财投诸暗处助之
,

又建红

泉东井义学
,

延族子光朝为师
,

置义田赡四方

从学之士
,

由是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
。

绍兴

初
,

更造白湖石桥
,

国钧倾货成之
,

复砌黄石

抵城 路 二 十余 里
。 ”

宋 理 宗 绍 定年 间

一 漳州通判
、

尤溪籍人王必正
“

仿

范仲淹以郭外五百余亩置办义庄
,

资族人冠

昏丧葬之费
,

复立义塾
,

延师训族里子弟
。 ‘’

其后有怀庆府同知
、

龙岩的连榕
“

以族姓蕃

衍
,

无告良多
,

乃以千金置义田
,

赡其族人
,

文

正遗凤
,

去其未远
。 , ,

光禄寺监事
、

建安的

杨维垣亦
“

设义田以赡贫乏
” 。

顺昌的郑金

吕
“

立义田以贩族之贫者
”。。

赡族成为义 田

支出的基本内容
。

但由于福建与江南所处的

地理位置
、

政治
、

社会环境的不同
,

福建义田

又呈现出与江南义田不同的发展趋向
。

一
、

江南义田的设置者多为官僚阶层
,

福

建义田的设置者则成分纷杂
,

而以商人阶层

为主
。

清时期社会中不测事件频起
,

社会更趋动荡
,

这迫使人们深感个人力量的单薄
。

如土地兼

并现象严重
,

清人方苞就感叹
“

每见士大夫家

累巨万
,

不闻置义 田
,

即祭 田亦仅有而少半

焉 俄而其子孙已无一垅之植矣
” 。。 有的土

地
“

十年之间
,

已 易数主
” 。

而义 田的地权

却相对被凝固化
,

义田一般都有一个相对强

有力的管理集体和一套相对严密的管理规

章
。

如 肖山来氏家谱
·

续增义田出入执掌条

例》规定
“

宗子主收发
,

宗长主监临
,

司直十人

主勾稽
” , “

田契必宗子收执
,

旁支不得存留
” 。

这样便确立了义 田设置者对义庄的支配地

位
,

类似的记载还有程氏义庄
“

庄正由建庄者

之嫡长 子孙 世 世相 继 为之
,

庄 务悉 归经

理
” 。

姚氏义庄
“

庄正以建庄之子孙之贤者

为之
” 。

陆氏义庄
“

掌庄稽庄永远归建庄后

裔三房后各长房每当三年轮换承当
。

主奉则

归建庄后裔之最长者
,

均世守勿替
” 。
。 选贤

和使庄正的传承制度化都有利于义田的维持

不替
。

在明孝宗朝内阁首辅徐溥在常州宜兴

由宋元至明清
,

江南地 区较大规模的义

庄创建人几乎都是封建官僚
,

首创义庄的范

仲淹就是宋代的大官僚
。

义田的倡建成为官

僚阶层维护世泽的积极行动
,

一方而它可以

通过娠贫来保持较大的集团优势
,

以便使大

的集团内层出跻身官僚阶层的人选
,

从而维

持世泽恒赫的局面
,

另方面
,

宋以来尤其是明

清 同治 福建通志
·

孝义传》
。

民国《龙岩县志 卷三二 义行传
。

康熙 建安县志 卷三九《人物四》
。

光绪 顺 昌县志 卷二六 人物
。

方苞 望溪全集》卷十七
。

钱泳 版园丛话》卷一
。

程氏支谱 第一册 资敬义庄规条》
。

姚氏家乘 卷五 《义庄规条
。

《陆氏劳门支谱》卷一三
,

义庄规条》
,

转自 日 多贺秋

五郎 宗谱之研究》
。

印 



“

置义田八百亩
,

赡宗族
” 。
。 明孝宗特免其

摇役
,

神宗朝首辅申时行致仕后
,

在苏州以一

千一百多 亩土地设立义庄。
。

同时期
,

他的

同乡金事沈拈
、

吴之良
、

沈德仁等分别建立了

各自宗族的义庄
。

在无锡
,

翰林院侍读吴情

置吴氏义庄
,

华云置华氏义庄
。

清代后期
,

有的富商也建义田
,

如光绪年间浙江镇海李

弼庵
、

李亭 君 兄弟
“

以货殖 起家
,

谋建 义

庄
”。

,

上海以经商起家的曾铸把商业利润投

向土地
,

建置族田义庄。
。

但和封建官僚比
,

商人建置义田事例所占比重很少
,

就是这些

富商
,

也多捐有封建功名
。

。 义日的设置成

为官僚家族保富保贵的重要手段
,

是士族阶

层财势与地位的象征
,

有的片面追求数量的

庞大
,

以致激化了当地士庶的对立
,

却也维持

了士族阶层的相对稳定与延续
。

而在福建
,

义田的设置者则包括了官僚
、

义民
、

商 人
、

诸生
、

义节之妇等
。
。 明中叶以

后
,

商品经济蓬勃发展
,

福建商人或北上
,

或

南下乃至
“

履波涛如坦途
” ,

形成了一 支令世

人瞩目的福建商帮
,

正是由他们在家乡兴起

了置力
、

义田的热潮
。

由于福建沿海与山区的

商品经济是在与官府的对抗中不断取得发展

的
,

这种对抗本身已加剧了当时社会的动荡

和不安定
,

明中叶时
,

政府机构
“

久而寝解
,

渐

以无存
,

其存者
,

则又苟且虚名
,

全无实用
,

甚

至镇海为饶贼所袭
,

悬钟为俊奴所残
,

铜山水

寨为海寇所焚毁
,

楼船战具募然一空
。

弗所

自保
,

焉能保人
” 。
。 在此情况下

,

惟有腰缠

厚资的商人阶层可以承担起倡建义田
、

实现

自我管理的责任
。

像建阳的刘天熙
“

尝挟货

客江淮问
,

归置义田二百亩以赡放人
” ,

闽县

的董世道
“

少极贫
,

从人假贷为生
,

辛勤十余

年而家渐饶
,

遂节缩裘桩以置田宅
·

一凡同

姓子孙不能葬不能婚者
,

周不周助备至
” 。
。

晋江的蔡维坤
“

少时海氛未清
,

家零落⋯ ⋯遂

弃举子业
,

学为贾
,

北行经浦城
,

见民淳朴
,

地

肥美
,

心悦之
,

遂徙焉
。

耿精忠之变
,

维坤迎

其父
一

母及二弟以居
,

次第谋婚娶⋯为之置产

· ·

⋯遗命建祠堂以妥先人
。

设家塾课子弟
,

建义田
,

规条 明备
,

可贻久远
” 。

。 邵武叶庆

二
“

幼以操舟为业
” ,

后贸易
“

果倍息
,

不数岁

积货巨万
,

尤厚遇贫士
。

自水口至杉关
,

凡桥

梁道路之倾纪者 皆修筑之
,

置义田于学以资

考课
”。

。

同安黄锡时
“

以家贫弃举子业
,

为

货殖计
,

渐饶
,

慕范文正义田遗规
,

捐千金置

产宗祠
,

以资族之读书孤寡无所赖者
。

其族

人黄涛方建华圃书院
,

锡时念院中膏火不敷

先后捐七百余金以资生息
,

为经久计
,

而土木

之兴
,

实董其役
” 。。 顺 昌廖高鹏

“

早贫
,

中年

发货累万
,

乐善好施
,

凡桥路倾纪
,

辄自修理
,

晚年捐 田米六十硕乡存县为义 田
,

以备灾

荒
”
。

。

长乐林须堂
“

以航商致富⋯ ⋯乾隆间

倡捐田亩立义渡
,

子孝爽⋯ ⋯亦捐修渡亭诸

善举
’, 。

。

福建商人致力于兴办义田体现了他们传

统的价值取向
,

他们中不乏振业兴家的坚定

分子
。

如同安的颜文妈
“

侨商南洋迫三十余

岁
,

回梓采风
,

见其 乡无识字者
,

心焉悯之
,

于

是倡设私塾
,

所需经费
,

妈自筹画⋯ ⋯祠宇有

损坏者雇工修筑
,

族中有贫乏而无赖者
,

祠按

月帮助
。”

政和的 汁文翔本家境贫寒
,

家里只

能提供一人读书
,

他让弟弟读书 而 自己去经

商
,

获得厚利后就致力于
“

创业兴家
,

置父母

霖尝田租三十石
,

又置书田十二石
·

一建义

够

妙

必

妙

明史 卷一八一
,

徐溥传》
。

乾隆 苏州府志》卷二一 坛庙
。

光绪 无锡金班县志》卷三
,

风俗》
。

俞袍 春在堂杂文》三存
,

镇海李氏养正义庄记
。

民国 上海县续志》卷十八《义行》
。

参见李文治 《论 明清时代的宗法制》
,

中国社会科学

院经济研究所集刊》第 辑
。

参见拙作 论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

会背景》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第 期
。

嘉庆 云霄厅志 卷八 兵防志》
。

万历 福州府志 卷十四 乡行
。

清 同治 福建通 志
·

孝义传》
。

乾隆 同安县志 卷十六 义行》
。

民国《顺昌县志 卷六《人物》
。

民国 长 乐县志 卷二十六 义行》
。

妙公妙



仓
,

创元峰书院
,

并捐租以为善后
” 。

同安

洪志荣幼好学
,

却因
“

家贫弃儒而商
,

经菲律

宾依长兄培庆习贾
” ,

后重治父丧
,

回家守孝
,

为长兄立嗣
,

为次兄娶妇
,

课次弟读书
,

后却

因家计不敷只得
“

复掣弟往菲营前业
,

适弟能

自树立可以赡家
” ,

即归
,

而
“

整卫卫家政
、

构造

夏屋
,

二手经营
,

不辞劳瘁
,

以少失学
,

善栽培

后进向学
” 。

福建商人们这种思儒业
、

振家

声的传统观念是他们致力于兴办义 田的根本

动力
。

无论是江南的官僚
,

抑或福建的商人
,

他

们都把 自我保护与发展作为兴办义田的最初

出发点
。

在江南
,

官僚阶层雄踞社会顶端
,

而

在福建
,

商人阶层则执财势之牛耳
,

贵而好

义
,

富而好义
,

都是赢得社会声誉的有效途

径
。

二
、

江南义田的发展主要在壮大家族
,

义

田就是族田
,

而福建义田的发展经常超出家

族之外
,

义田不仅是族田或族田的一部分
,

而

且还是乡族及其他基层社会组织的经济基

础
。

在江南
,

义田舞家族的经济基础
,

义田收

益为族人所共享
。

像范氏义庄其立意在使族

人
‘

旧 有食
,

岁有衣
,

嫁娶凶葬皆有赡
” 。

其分

配规制
‘

旧 食
,

人米一升 岁衣
,

人衣一嫌
。

嫁

者钱五十千
,

娶妇者二十千
,

再嫁者三十千
,

再娶者十五千
,

葬者如再嫁者之数
,

葬幼者十

千
,

族之聚者九十口
,

以其所入
,

给其所聚
,

需

然有余无穷
” 。

范仲淹不仅意在维持族人生

存
,

而且还志在兴学
,

以求把儒家思想灌输到

民众中
, “

范文正公尝建义宅
,

置义田义庄
,

以

收其族
,

又设义学以教
,

教养咸备
” 。
。

“

教养

咸备
”

符合家族发展的整体利益
,

便于恤孤怜

贫
,

便于超摧颖异特达之士进入官府
,

故为后

世许多家族所趋附不已
。

‘

吴江任氏在
“

贩恤事项
”

中规定
“

赡寡
”

接济贫穷的寡妇
, “

养老
”

给八十岁以上的族

人祝寿和生活困难者救济
, “

劝学
”

予有功名
·

的人以奖励
, “

恤病
”

赡助病残无依靠者
, “

助

丧
”

资助不能安葬者
, “

救急
”

实行临时性的
·

’

补助
” 。

武进薛墅吴氏每年给族中无法维

生的孤儿寡母米
、

麦各三斗
。

宜兴筱里任

氏每年给鳃寡孤独残疾而生活无着的族人米

二石
,

极贫至三十岁不能娶亲者助婚银三
·

两
。。 江阴袁氏家族规定 凡苦节而无恒产

者
,

每月给钱五百文 凡贫乏安分无力娶亲者

给钱五千文 无力出嫁者给钱三千文 无力安

葬者给钱四千文 孤幼无依者每月给钱三百

文 贫苦产子者给钱七百文
” 。

平均分摊曾

普遍提高了族人的生活水平
, “

赡贫恤族
”

则

缓和了族内的两极分化
,

在义的旗帜下有效

地团结了族人
。

为了家族的长远利益
,

设立义塾是义 田

投资的重要方面
,

他们
“

设家塾以培寒酸
” ,

对

贫寒之族内子弟入义塾不但不收学费
,

还供

给察膳书籍
,

对学而取得功名者还多有奖励
。

如武进吴氏宗祠规定
“

文童府 县试给招复 瞥

钱
,

中秀才给蓝衫费
,

补糜生给花红钱
” ,

参加

乡试给宾兴费
,

出贡和中举都给花红钱
,

会试

给公车费
,

中进士给花红钱
,

殿试给册卷费
,

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和 钦点鼎 甲给花红钱
。

吴江任氏家塾聘请
“

有学有品之儒
”

为塾师
,

以四书五经为教材
,

学生必须专心课业
,

遵守

礼义
,

不得从事学业以外的杂务
。

经过这种

教育
,

即使没捞到功名者
“

亦能知礼义
,

改嚣

凌亢暴放悠之气
” 。

。 获得功名
、

为官作宦

者
,

更被看作光宗耀祖
,

使本家族又增添了一

个保险系数
。

登进者竞相慕效
,

捐置义庄
,

创

办义塾
,

义塾又成为登进者的储才之所
,

势必

道光《政和县志》卷三 孝义传》
。

民国 同安县志 卷三二 孝友
。

范文正公集 卷二 褒贤祠记
。

任兆麟 有竹居集》卷十三 任氏义田规条十二则
。

毗陵薛墅吴氏家谱》卷十二 岁给门》
。

宜兴筱里任氏家谱》卷二之五 《条例》
。

澄江吴 氏宗谱》卷三 祠规》
。

毗陵薛墅吴氏家谱》卷十二 花红
。

王和 春融堂集 卷三七 祠塾规条自序
。

。。。



形成江南地区
‘。

科名仕宦相继不绝
”

的社会风

尚
。

宋元强先生说 江南地区间里多
“

朱门相

望
” ,

家室多
“

累世答缨
” ,

一家一族之中
,

常常

有屡代科场连捷的
。

父子鼎甲
、

祖孙鼎甲
、

兄

弟祖孙鼎 甲等传为佳话
” 。

这便形成了士

族地位的持久化趋势
。

顾炎武也说 范氏义

庄义塾因为
“

至今裔孙犹守其法
,

范氏无穷

人
” 。

早在宋嘉定三年 《续立义庄规

矩》中就规定
“

旧规
,

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试

者
,

义庄支足钱十千
。

今物价翔贵
,

难拘此

数
,

如有子弟得解赴省
,

义庄支官会一百千
,

具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
,

其免举人及

补入 太学者
,

支官会五十千
,

庶使子弟知读书

之乐
,

有所鼓励
” 。

确立了对族内子弟读书

入仕的激励机制
,

而这也成为江南家族世泽

不斩的重要保证
。

在福建
,

家族制度几乎随南移中原之民

至闽就已建立
。

族田的设置大致可以追溯到

隋唐时期
。

如《林氏大宗谱 录有唐贞元十五

年 十月十六 日裔孙林许写的一份墓田

帖
,

其中说
“

墓田 自隋开皇年中藻七代祖 卜

筑于此
,

其后子孙相继
,

代代坟墓不离此
” 。

到明清时期
,

家族族田已演变为世代提留族

田族产的习俗
,

有的则又有劝捐
、

派捐等名

目
。

如平阳 陈氏族谱
·

宗祠规条》就规定
“

族中有登仕版者应捐宗祠喜金
,

视官取之大

小
,

酌缺分之高低
,

族房长公同筹画
,

以公平

为准
,

专差达信
,

劝捐本人不得推该
,

违者以

忘祖论
,

有力者所当共勉
” 。

福州
一

卜氏家族
“

入祠条规
”

规定
,

除了登科举
、

叙军功等人物

外
,

有
‘

捐置祭产祭田银数至一千两以上者
,

不论官爵科举议功入 祠
,

二千两以上者本身

并其父入祠
” 。

族内义 田的设置亦声吸取了

政府捐纳制度的做法
,

为义田的增加开辟了

广阔的前景
。

许多不同阶层的人们纷纷自愿

捐助
,

如连城的谢廷纲因为
“

族产凉薄
” ,

遂
“

置义田 以赡
,

凡丧葬缓急及孤赘寒士之困

者
,

悉赖之
” 。

仙游的徐万安
“

置义 田以收

族
” 。

宁化的邹秉贤
“

置义田以给亲族之贫

者”建宁的朱仕墩
”

少失学
,

既长好读书
,

族

人岁科试每艰于资
,

仕墩捐租助之
,

又效范氏

创义田备荒歉
” 。

。 永定县廖怀清
“

捐义田助

士子应试之费
” 。
。 厦门许名扬

“

建义田以赡

族
·

一立家塾
,

置书田
,

稗族中子弟诵读其

中
” 。
。 闽县叶良驹

“

构学舍延师课族子弟
,

置义田为膏火资”。 这些表明义 田保持了

赡族助学的传统
,

由此
,

有的家族也得以稳定

维持
。

但是
,

明清时期福建家族组织的发展 已

冲破了单纯的灵缘纽带
,

出现了超家族的类

家族及盗卖义田
,

应照
“

盗卖官田律治罪
” 。
。

对江苏娄县张氏义田
“

令该地方官立册存案
,

载入志书
,

不得私租买卖
” 。
。 义田的禁止买

卖实际上包含了力求保持仪型的长远意义的

目的
。

大家族通过义田有利于保持和发扬家

族的业绩
,

因而在义田数量剧增之后
,

其目的

并不仅仅在贩贫济困
,

而且也成为奠定家族

在地方上的社会地位的重要依据
。

有的家族

义田甚至盈千累万
,

像苏州范氏族田
,

明初仅

存千亩
,

由天启至崇祯增至两千亩
,

清雍正至

嘉庆末增至五千多亩
,

道光二十年 前

后增至八千多亩
。
。 以后又继续扩大到两万

亩以上
。

这既有家族本身
一

的努力
,

也与封

建政府的不断褒扬与保护不无关系
。

范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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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成为官僚士大夫的楷模
,

又引起了当时社

会的普遍效应
,

如上海宋氏义庄于乾隆三十

九年 开始创建
,

置田五百五十三亩
,

这

显然是与当时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定相适应

的
,

也是官府统治薄弱的直接反映
。

义田发

展亦呈现鲜明的超家族性
。

如乒杭《程迈南

津义渡碑记》说
“

钱公辅深取范文正公之义

田谓其规模远举
,

然为惠止及一族之亲
,

兹惟

龚氏之义渡
,

惠及四方之众矣
”
。 光泽的张

永坚
“

造义渡以济行人
,

捐田租以兴乡学
。

凡

有义举无不为
” 。

笔者认为犷明清福建义田

在地方社会事业如桥渡路并
、

水利工程
、

义学

书院
、

救济守御等方面都发挥了 自己的积极

作用
。

它表明了封建官府对社会基层的管

理更加问接化和无为化
,

同时也反映了社会

基层的自治化趋向
。

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自

我保护
,

彼此互助或努力建立相对稳定的社

会秩序成为福建义田的基本着眼点
。

三
、

江南义田的发展较多地体现了封建

统治者的意志
, “

寓劝惩于娠恤之中
” 。

而福

建义 田则皇现出两面性
。

之一
。

而在福建
,

义田的发展既可能成为封建

统治的基石
,

又可能变为家族组织与国家
、

家

族组织之间矛盾的催化剂
,

它有时却助 长了

家族组织的离心倾向
,

形成家族乡族间的睦

毗纷争乃至械斗相向的不安定局面
,

有的家

族乡族把义田收益用于兴讼
、

雇请打手
、

抚恤

械斗中受伤族人
,

这时义田的发展便走到了

封建政府统治目标的反面
。

由此
,

封建政府

曾采取措施来打击
、

遏制这类家族组织的不

轨行为
,

有时官府甚至助长积怨两宗族的敌

对情绪
,

在家族组织间的相互火并中坐收渔

利
。

综而观之
,

明清福建义田与江南义 田有

传承关系
,

也有不少共同点
,

但其中的不同点

也是不可忽视的
,

这些不同点是 由各自所处

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所决定的
。

作者 王 日根
,

厦门大学历史系

副教授
、

历史学博士

责任编样 明言

在江南诸多义庄
,

贩助具有鲜明的政治

与首义的倾向性
,

如
“

厚其本业者
,

而游惰者

不与
” 。

道光年间浙江海宁曲氏义庄章程

规定 族 入
、‘

若年力可 目给而不事生产者不得

支
” 。

浙江桐乡县蔡 氏族规规定 族人
“

为

匪类堕之其家声者
,

虽妻子并不与
” 。

它们

力求通过 义田的赡助
“

使人知重伦常而敦实

行
”

因而义田的设置更多地体现为一种

义的普及
、
一种仪型 的树立和一种和漪之风

的养成
,

包含了江南士大夫阶层强烈的使命

感和以品行椒世的追求
。

他们多求得能申请

官府立案保护
,

官府亦愿意为其义田的存在

和发展提供政策上的优惠
。

如乾隆二十二年
,

清律便增置了禁止盗卖族田的条例
。

“

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以上者
,

照投

献捏卖祖坟山地例
,

发边远充军
。 ”

这样
,

义田

的广泛设置便成为封建统治得以强化的标志

皆

临汀汇考李卷三《风俗
。

道光 光泽县志 卷二二 义行传
。

参见拙作 论明清时期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发展》
,

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第 期
。

范氏家乘 卷二 义田记》
。

包世臣 安吴四种》卷二九 宁海曲氏义完成规约序》
。

陆以湘 洽庐杂识》卷五《义田》
。

汤斌 汤潜庵集 卷上 请毁淫祠硫》
。


